
市外附件� 送交至在安城市市外完成居民税申报的人员

必须前往截至����年�月�日已进行居民登记的
市区町村完成����年度居民税的申报。

关于“应对物价上涨重点支援补助金”，由于               先生/女生家庭中的以下成员尚未申报����年度的
居民税，我们无法判定您的家庭是否符合补助金发放条件。因此，请前往截至����年�月�日已进行居
民登记的市区町村，完成����年度居民税的申报。

截至����年�月�日已在安城市外进行居民登记的人员

姓名（省略敬称）

上述名单中的人员请按照以下步骤完成居民税的申报。

〔手续流程〕

居民税负责部门

请前往截至����年�月�日已进行居民登记的市区町村的居民税负
责部门，咨询����年度居民税（基于����年�月至��月的收入等。）
的申报方法。 
※并非所得税的确定申报。

请按照该市区町村的申报
方法完成����年度居民
税的申报。

申报后，获得该市区町村
颁发的免税证明。 

请使用随附的回邮信封
递交以下资料。

・申请书
・身份确认文件（复印件）
・存折或现金卡（复印件）
・免税证明（复印件）

需在安城市市外完成居民税申报的人员需知

序号


